
(上接B8版)

单位

:

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４

，

９８４

，

２０１．４７ －２４２

，

８７４．７９ ３１３

，

６０７．１０ －５１７

，

６８０．７８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５

，

３０２

，

９９９．１５ ５

，

８９６

，

１０３．５１ ２

，

３４８

，

８０９．６９ ４

，

０２８

，

５４７．９７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

益

－ ９０

，

１８９．０５ １

，

４４７

，

９８１．３８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３５８

，

０００．５８ －４７８

，

６６１．０１ －１

，

１３１

，

４２４．９２ －５４１

，

２４９．３９

所得税影响数

－１

，

５３３

，

２４０．８６ －１

，

１５０

，

１３０．４４ －４７６

，

４１５．１８ －３８６

，

３６９．５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４０６

，

４７１．５６ －２４４

，

４９７．０５ －１０４

，

４２６．７７ －

债务重组损益

－ － －２１８

，

２４２．９０ －６７５

，

０００．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 ５５４

，

５５２．２３ － －

合计

６

，

９８９

，

４８７．６２ ４

，

４２４

，

６８１．５０ ２

，

１７９

，

８８８．４０ １

，

９０８

，

２４８．２７

(

三

)

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情况

(

合并口径

)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

(2010

年修订

),

公司近

三年及一期的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情况如下

: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２ ０．７８ １．３１ ０．５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０．１２ ０．７８ １．３１ ０．５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３．０３ １４．４６ ２２．５７ １０．８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９ ０．７４ １．２８ ０．５２

稀释每股收益（元）

０．０９ ０．７４ １．２８ ０．５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４９ １３．８５ ２２．１９ １０．５０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４５ ８．４４ ２０．１１ １０．１０

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

1

、基本每股收益可参照如下公式计算

:

基本每股收益

=P0÷S

S= S0+S1+Si×Mi÷M0

–

Sj×Mj÷M0-Sk

其中

:P0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S

为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S0

为

期初股份总数

;S1

为报告期因公积金转增股本或股票股利分配等增加股份数

;Si

为报告期因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增加股份数

;Sj

为报告期因回

购等减少股份数

;Sk

为报告期缩股数

;M0

报告期月份数

;Mi

为增加股份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

;Mj

为减少股份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

累计月数。

2

、稀释每股收益可参照如下公式计算

:

稀释每股收益

=P1/(S0+S1+Si×Mi÷M0

–

Sj×Mj÷M0

–

Sk+

认股权证、股份期权、可转换债券等增加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

其中

,P1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

并考虑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对其影响

,

按《企业会计准则》及有关规定进行调整。公司在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时

,

应考虑所有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对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和加权平均股数的影响

,

按照其稀释程度从大到小的顺序计入稀释每股收益

,

直至稀释每

股收益达到最小值。

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P0/(E0+NP÷2+Ei×Mi÷M0

–

Ej×Mj÷M0±Ek×Mk÷M0)

其中

:P0

分别对应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NP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

;E0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初净资产

;Ei

为报告期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新增的、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

;Ej

为报告

期回购或现金分红等减少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

;M0

为报告期月份数

;Mi

为新增净资产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

;Mj

为减

少净资产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

;Ek

为因其他交易或事项引起的、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增减变动

;Mk

为发生其他净资产

增减变动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

第六节 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及对策措施

一、偿付风险

发行人目前经营状况良好

,

偿付能力较强。由于本期债券的存续期较长

,

如果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发行人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经济政

策和资本市场状况等不可控因素发生变化

,

将可能导致发行人不能从预期的还款来源中获得足够的资金按期支付本息

,

以致可能对债券持有

人的利益造成一定影响。

二、偿债保障措施

为维护本期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

本公司为本期债券采取了如下的偿债保障措施。

(

一

)

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本公司指定财务部和董事会办公室牵头负责协调本期债券的偿付工作

,

并通过公司其他相关部门

,

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

券本息的兑付资金

,

保证本息的如期偿付

,

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

二

)

切实做到专款专用

本公司将制定专门的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

相关业务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将进行严格检查

,

切实做到专款专用

,

保证募集资金的投入、

运用、稽核等方面的顺畅运作

,

并确保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并按照本募集说明书披露的用途使用。

(

三

)

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本公司已按照《试点办法》的规定

,

聘请平安证券担任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

并与平安证券订立了《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从制度上保

障本期债券本金和利息的按时、足额偿付。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

,

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

,

在本公司可能出现债券违约时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

担保人并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券持有人

,

便于启动相应违约事件处理程序

,

或根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采取其他必要的措施。在本期债券存续期

限内

,

平安证券依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维护本期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有关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权利和义务

,

详见本募集说明书“第七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

(

四

)

银轮实业为本期债券提供保证担保

银轮实业为本期债券提供了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如本公司因受不可预知因素的影响导致无法按期偿付本期债券本息

,

则银轮实业将按照其出具的担保函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担保责任

,

保证的范围包括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

用。

(

五

)

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

,

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担保人的监

督

,

防范偿债风险。本公司将根据《证券法》、《试点办法》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规定

,

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

至少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内容

:

预计到期难以偿付本期债券利息或本金

;

订立可能对发行人还本付息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担保及其他重要合同

;

发生重大亏损或

者遭受超过净资产

10%

以上的重大损失

;

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

;

发生对发行人还本付息能力产生实质不利影响的重大仲裁和

诉讼

;

已经进行的重大债务重组可能对发行人还本付息能力产生重大实质不利影响

;

担保人发生变更或担保人的经营、财务、资信等方面发生

重大不利变化

;

本期债券被证券交易所暂停转让交易

;

以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

六

)

本公司承诺

根据本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

,

公司在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

1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

2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

3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

4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三、违约责任及解决措施

当本公司未按时支付本期债券的本金、利息和

/

或逾期利息

,

或发生其他违约情况时

,

债券受托管理人将依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代表债

券持有人向本公司和

/

或担保人进行追索。如果债券受托管理人未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履行其职责

,

债券持有人有权直接依法向本公司和

/

或担保人进行追索。

本公司承诺按照本期债券基本条款约定的时间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债券利息及兑付债券本金

,

本期债券还本付息如果发生逾期的

,

将按照

如下标准另计利息

:

年度付息发生逾期的

,

逾期未付的利息金额自该年度付息日起

,

按照该未付利息对应债券品种的票面利率另计利息

(

单利

);

偿还本金发生逾期的

,

逾期未付的本金金额自本金支付日起

,

按照该未付本金对应债券品种的票面利率计算利息

(

单利

)

。对与本期债券还本付

息发生逾期的

,

同时也按如下标准支付本期债券还本付息逾期违约金

:

年度付息发生逾期的

,

逾期未付的利息金额自该年度付息日起

,

按每日

万分之

0.80

支付违约金

;

偿还本金发生逾期的

,

逾期未付的本金金额自本金支付日起

,

按每日万分之

0.80

支付违约金。

第七节 债券担保人基本情况及资信情况

本期债券由银轮实业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此次担保于

2012

年

5

月

18

日

,

经银轮实业董事会审议通过。

一、基本情况简介

银轮实业为控股型公司

,

主要进行股权投资及管理。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

银轮实业资产总额为

16,756.39

万元

,

所有者权益

15,543.34

万元。

银轮实业为发行人的第一大股东

,

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

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为

40,222,000

股

,

持股比例为

12.65%

。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

银轮

实业财务报表中对发行人的长期股权投资总额为

16,212.40

万元

,

采用权益法进行核算。

银轮实业经营范围

:

建材、家用电器的销售

,

仓储服务

,

房屋租赁、技术咨询服务。

二、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银轮实业

2011

年度及

2012

年

1-9

月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万元）

１６

，

７５６．３９ １６

，

３８２．１１

净资产额（万元）

１５

，

５４３．３４ １５

，

１９１．０２

资产负债率

７．２４％ ７．２７％

流动比率

０．４５ ０．４５

速动比率

０．４５ ０．４５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利润总额

４６５．４３ １

，

３５２．０３

净利润

４６５．４３ １

，

３５２．０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４６５．４３ １

，

３５２．０２

净资产收益率

３．０３％ １１．３８％

注

:

表中数据依据银轮实业

2012

年

9

月未经审计和

2011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整理、计算。

资产负债率

=

负债合计

/

资产总计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存货

)/

流动负债

净资产收益率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

平均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三、资信状况

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

银轮实业未发生任何借款违约现象

,

资信状况良好。

四、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

银轮实业对外担保余额为

21,000

万元

,

全部为对发行人的担保

,

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

五、偿债能力分析

根据银轮实业

2011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银轮实业资产总额为

16,382.11

万元

,

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15,191.02

万元

(

其

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15,191.02

万元

)

。

根据银轮实业

2012

年

1-9

月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

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

银轮实业资产总额为

16,756.39

万元

,

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15,543.34

万

元

(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15,543.34

万元

),

对发行人的长期股权投资余额为

16,212.40

万元

,

占其期末总资产、净资产的比例分别

为

96.75%

、

104.30%

。

2012

年

1-9

月、

2011

年度银轮实业对发行人的投资收益金额分别为

465.50

万元、

1,351.94

万元

,

分别占同期利润总额的

100.02%

、

99.99%

。

银轮实业资产负债率低

,

具备一定的偿债能力

,

能为发行人的债务偿付提供一定保障。

第八节 债券跟踪评级安排说明

根据监管部门相关规定及鹏元资信的《证券跟踪评级制度》

,

鹏元资信在初次评级结束后

,

将在本期债券有效存续期间对被评对象进行定

期跟踪评级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

定期跟踪评级每年进行一次

,

定期评级跟踪结果将于公司年度报告公告后一个月内出具。届时

,

公司需向鹏元资信提供最新的财务报告

及相关资料

,

鹏元资信将依据其信用状况的变化决定是否调整本期债券信用等级。

自本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

,

当发生可能影响本次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

,

以及被评对象的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

,

公司应及时告知鹏元

资信并提供评级所需相关资料。鹏元资信亦将持续关注与公司有关的信息

,

在认为必要时及时启动不定期跟踪评级。鹏元资信将依据该重大

事项或重大变化对被评对象信用状况的影响程度决定是否调整本期债券信用等级。

如公司不能及时提供上述跟踪评级所需相关资料以及情况

,

鹏元资信评有权根据公开信息进行分析并调整信用等级

,

必要时

,

可公布信用

等级暂时失效

,

直至公司提供评级所需相关资料。

定期与不定期跟踪评级启动后

,

鹏元资信将按照成立跟踪评级项目组、对公司进行电话访谈和实地调查、评级分析、评审会评议、出具跟

踪评级报告、公布跟踪评级结果的程序进行。在评级过程中

,

鹏元资信亦将维持评级标准的一致性。

鹏元资信在公司年度报告公告后一个月内将定期跟踪评级结果与定期跟踪评级报告报送公司和有关监管部门

,

并由公司在深交所网站

公告。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同时在其公司网站进行公布。

第九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

一、 债券受托管理人情况

根据发行人与平安证券于

2012

年

5

月签署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平安证券受聘担任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

一

)

债券受托管理人基本情况

平安证券成立于

1996

年

7

月

,

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一家全国性综合类证券公司

,

注册资本为

30

亿元

,

总部设在深圳。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平安证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74.09

亿元

,

净资产为

71.33

亿元

;2011

年平安证券实现营业收入

30.26

亿元

,

净利润为

9.71

亿元。

(

二

)

债券受托管理人与发行人是否有利害关系

债券受托管理人与发行人的利害关系请见前文第一节“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机构、人员的利害关系”部分的相关内容。

二、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主要条款

(

一

)

发行人承诺

1

、向兑付代理人划付债券本息。发行人应委托兑付代理人

,

按照本期债券条款的规定按期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债券本息及其他应付相关款

项

(

如适用

)

。在本期债券任何一笔应付款到期日前一个工作日的北京时间下午

15

点之前

,

发行人应确保该笔应付款足额划至兑付代理人指定

收款账户

,

并同时书面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

2

、债券持有人名册。发行人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公告明确的债权登记日之后三个工作日内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

(

或促使证券登记结算

机构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

)

更新后的债券持有人名册。发行人承担取得名册的费用。

3

、办公场所维持。发行人应维持现有的办公场所

,

若必须变更现有办公场所

,

则其必须以本协议规定的通知方式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

人。

4

、关联交易限制。发行人应严格依法履行有关关联交易的审议和信息披露程序

,

包括但不限于

:(1)

依据法律和发行人公司章程规定须审

议的关联交易

,

提交发行人董事会和

/

或股东大会审议

,

独立董事应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权限就该等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

;(2)

依据适用法律

和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当进行信息披露的关联交易

,

发行人应严格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

、资产出售限制。发行人一次性出售资产的账面价值超过上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30%,

需经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通过。

6

、违约事件通知。发行人一旦发现发生本协议第

4.1

款所述的违约事件时

,

应及时书面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

,

同时附带发行人董事长、总经

理或董事会秘书中任何一位就该等违约事件签署的证明文件

,

详细说明违约事件的情形

,

并说明拟采取的建议措施。

7

、合规证明。发行人依法公布年度报告之日起

14

个工作日内

,

应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经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或董事会秘书中任何一

位签署的证明文件

,

说明经合理调查

,

就其所知

,

尚未发生任何本协议第

4.1

款所述的违约事件或潜在的违约事件

,

如果发生上述事件则应详细

说明。

8

、对债券持有人的通知。发行人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

,

应在该等情形出现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并公告方式通知

债券持有人

:(1)

预计到期难以偿付本期债券利息或本金

;(2)

订立可能对发行人还本付息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担保及其他重要合同

;(3)

发生重大

亏损或者遭受超过净资产

10%

以上的重大损失

;(4)

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

;(5)

发生对发行人还本付息能力产生实质不利影响的

重大仲裁和诉讼

;(6)

已经进行的重大债务重组可能对发行人还本付息能力产生重大实质不利影响

;(7)

本期债券被证券交易所暂停转让交易

;

以

及

(8)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9

、披露信息。发行人应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

发行人的《公司章程》规定

,

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10

、上市维持。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

,

发行人应尽最大合理努力维持本期债券上市交易。

11

、自持债券说明。经债券受托管理人书面要求

,

发行人应立即提供关于尚未注销的自持债券数量

(

如适用

)

的证明文件

,

该证明文件应由

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或董事会秘书中任何一位签名。

12

、配合信息提供。发行人应对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本协议项下职责或授权予以充分、有效、及时的配合和支持。在所适用的法律允许且

不违反监管部门的规定及发行人信息披露制度的前提下

,

根据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合理需要

,

向其提供相关信息或其他证明文件。

13

、其他。应按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履行的其他义务。

(

二

)

违约和救济

1

、以下事件一项或几项构成本期债券的违约事件

:

(1)

在本期债券到期、加速清偿时

,

发行人未能偿付到期应付本期债券的本金

;

(2)

发行人未能偿付本期债券的到期利息

;

(3)

发行人不履行或违反本协议第三条的规定

,

未经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通过而一次性出售资产的账面价值超过上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30%,

以致对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能力产生实质不利影响

;

(4)

发行人不履行或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承诺

(

上述本条

(1)

到

(3)

项违约情形除外

)

将影响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义务

,

且经债券受

托管理人书面通知

,

或经单独或合并持有

10%

以上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书面通知

,

该违反承诺情形自发生之日起持续

5

个工作日

仍未消除

;

(5)

发行人已经丧失清偿能力并被法院指定破产管理人

(

或由有权机关指定接管

/

托管主体

)

或已进入相关的诉讼

/

清理

/

整顿

/

托管程序

;

(6)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内

,

其他因发行人自身违约和

/

或违规行为而对本期债券的按期兑付本息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2

、加速清偿及措施

(1)

加速清偿的宣布。如果本协议

4.1

项下的违约事件发生且自该违约事件发生之日起持续

10

个工作日仍未消除的

,

按照债券持有人会议

规则的相关条款规定

,

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

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和债券受托管理人

,

宣布所有未

偿还的本期债券本金和相应利息立即到期应付。

(2)

措施。在宣布加速清偿后但在相关法院做出生效判决前

,

如果发行人在不违反适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采取了以下救济措施

,

债券持有

人会议可通过决议取消加速清偿的决定

:①

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保证金

,

且保证金数额足以支付以下各项金额的总和

(i)

债券受托管理人的

合理赔偿、费用和开支

;(ii)

所有迟付的利息

;(iii)

所有到期应付的本金

;(iv)

适用法律允许范围内就迟延支付的债券本金计算的利息

;

或

②

相关的

违约事件已得到救济

;

或

③

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的其他措施。

3

、其他救济方式。如果发生违约事件且自该违约事件发生之日起持续

15

个工作日仍未消除

,

债券受托管理人可自行、或有表决权的本期

债券的债券持有人可按照通过的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

依法采取法律允许的救济方式收回未偿还的本期债券本金和

/

或利息。

(

三

)

债券受托管理人

1

、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权

(1)

文件保管。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妥善保管其执行受托管理事务的有关文件档案

,

包括但不限于本期债券的担保权利证明文件或其他有

关文件

(

若有

)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会议文件、资料

(

包括债券持有人会议会议记录、表决票、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名册、出席会议的授权委托书等

),

保管期限不少于债券存续期满后

5

年。

(2)

违约事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得知违约事件发生之日起最迟

5

个工作日内

,

应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的方式通知

各债券持有人

,

除非违约事件在上述期间内已经得到救济或经其董事会决议、有充分的理由证明隐瞒该违约事件有利于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利

益。

(3)

监督事项。债券受托管理人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方式与程序

,

指派专人负责对发行人和担保人的资信状况进行持续关注。

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时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向发行人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发行人追加担保

,

追加担保的具体方式包括新保证人提供担

保和

/

或用财产提供抵押和

/

或质押担保

;

或者

,

债券受托管理人按照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决议的授权依法申请法定机关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

发行人同意承担因采取财产保全而发生的、依据中国法律或司法裁决确定的合理法律费用。

发行人应促使担保人在不违反适用法律规定的保密义务的前提下

,

在必要的范围内及时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担保人的经营情况、财务

状况及可能影响担保人履行本期债券《担保函》项下担保责任的重大亏损、损失、合并、分立、托管、重组、改制、破产、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等

信息和资料。

(4)

索赔通知。发行人未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按期、足额将到期的本期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划入本期债券兑付代理人指定的银行账户时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在发行人发生上述违约行为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

,

按照《担保函》的相关规定

,

向保证人发出索赔通知

,

要求保证人履行保证

义务

,

将欠付的本期债券到期利息和

/

或本金划入兑付代理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5)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存在以下事项之一时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在知悉该等情形之日起或收到发行人的书面通知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内

(

以时间在先者为准

)

以公告方式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①

拟变更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②

发行人不能按期支付本期债券

的本金和

/

或利息

;③

发行人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

;④

担保人发生影响履行担保责任能力的重大变化

,

包括但不限于变更本

期债券的担保人或者担保方式

;⑤

债券发行人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⑥

单独和

/

或合并代表

10%

以上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持有人书面

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⑦

拟变更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⑧

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⑨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中

国证监会、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或其他市场

,

以及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其他应当由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并决定

的事项。

(6)

会议召开和主持。债券受托管理人应按照本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召开和主持债券持有人会议

,

并履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项下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和义务。

(7)

会议决议的执行。债券受托管理人应严格执行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

及时与发行人、担保人和债券持有人沟通

,

督促债券持有人会议决

议的具体落实

,

督促发行人和全体债券持有人遵守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8)

争议处理。在违约事件发生时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勤勉处理债券持有人与发行人之间的谈判或者诉讼事务。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决定针

对发行人提起诉讼的情况下

,

债券受托管理人可以代表全体债券持有人提起诉讼

,

诉讼结果由全体债券持有人承担。

(9)

破产及整顿。如发行人不能偿还到期债务

,

债券受托管理人可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授权范围内

,

依法受托参与发行人的整顿、和

解、重组或者破产的法律程序。

(10)

其他。债券受托管理人应遵守相关中国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

妥善处理债券持有人会议授权的事项

,

履行募集说明书、

本协议约定的其他义务。债券受托管理人在执业过程中

,

可以聘请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管理公司或其他专业机构协助或代理完成

部分受托管理事务

,

但上述受委托的专业机构不得将其职责和义务转委托给第三方承担。

2

、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

(1)

出具债券受托管理人定期报告的流程和时间。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受托期间对发行人的有关情况进行持续跟踪与了解

,

在发行人年度报

告公告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

,

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对发行人的持续跟踪所了解的情况向债券持有人出具并提供债券受托管理人定期报告。

(2)

债券受托管理人定期报告的内容。债券受托管理人定期报告应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

①

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

②

担保人的情况

;

③

上年度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

④

上年度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

⑤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

⑥

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⑦

债券受托管理人认为需要向债券持有人通告的其他情况。

上述内容可根据中国证监会或有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和要求进行修订、调整。

(3)

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的查阅。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置备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处或按中国证监会要求的方式予以公布

,

并在深交所要求的

网站予以公布

,

债券持有人有权随时查阅。

(4)

免责声明。债券受托管理人不对本期债券的合法有效性作任何声明

;

作为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

,

除本协议项下义务外

,

不对本期债券募

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负责及发行人按照本协议及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履行

/

承担本期债券相关义务和责任负责

;

除依据法律出具的证明文件

外

,

不对与本期债券有关的任何声明负责。为避免疑问

,

若债券受托管理人同时为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

,

则本款项下的免责声明不影响债券受

托管理人作为本期债券主承销商应承担的责任。对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因依赖其合理认为是真实且经适当方签署的任何通知、指示、同意、证

书、书面陈述、声明或者其他文书或文件而采取的任何作为、不作为或遭受的任何损失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得到保护且不应对此承担责任。债

券受托管理人可以依赖发行人根据本协议通过传真或电子系统传输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善意地认为是由发行人做出的指示。债券受托管理

人应就该等依赖得到全面保护。

(5)

通知的转发。如果收到任何债券持有人发给发行人的通知或要求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在收到通知或要求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按本协议

规定的方式将该通知或要求转发给发行人。

3

、变更或解聘

(1)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

,

发行人或债券持有人可以按照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变更或解聘债券受托管理

人

:

①

债券受托管理人不能按本协议的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义务

;

②

债券受托管理人解散、依法被撤销、破产或者由接管人接管其资产

;

③

债券受托管理人出现不具备任职资格等不能继续担任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情形

;

④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或其他市场

,

以及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的其他需

要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情形。

(2)

过渡期。自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决议之日起

,

如果债券持有人会议未同时作出聘任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决议

,

则原债券受托管理人在本协议中的权利和义务自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被正式、有效聘任后方能终止

(

即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聘任决议并且发

行人和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签定新的受托管理协议

)

。在此情形下

,

债券持有人会议应在作出变更或解聘原债券受托管理人决议之日起

30

个

工作日内作出聘任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决议。新任债券受托管理人对原任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违约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

(3)

新任债券受托管理人资格。新任债券受托管理人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①

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②

新的债券

受托管理人已经披露与债券发行人的利害关系

;③

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与债券持有人不存在可能导致其履行受托管理指责的利益冲突。

(4)

辞任。债券受托管理人可以辞任

,

但应至少提前

90

个工作日书面通知发行人。在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被正式、有效地聘任后

,

债券受托

管理人的更换、解聘或辞任方可生效

,

届时债券受托管理人在本协议项下权利和义务终止。

(5)

文档的送交。如果债券受托管理人被更换、解聘或辞任

,

其应在新任债券受托管理人正式任职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与新任债券受托管

理人妥善办理有关文件、资料等的交接工作。

4

、违约责任

(1)

若发行人因其过失、恶意、故意不当行为或违反本协议的任何行为

(

包括不作为

)

而导致债券受托管理人及其董事、工作人员、雇员和代

理人产生任何诉讼、权利要求、损害、债务、判决、损失、成本、支出和费用

(

包括合理的律师费用

),

发行人应负责赔偿前述人员的损失。发行人在

本款项下的义务在本协议终止后由发行人或发行人权利义务的承继人承担

,

该终止包括本协议由于发行人根据适用法律及其公司章程被解

散而终止。

若债券受托管理人因其过失、恶意、故意不当行为或违反本协议的任何行为

(

包括不作为

)

而导致发行人及其董事、工作人员、雇员和代理

人产生任何诉讼、权利要求、损害、债务、判决、损失、成本、支出和费用

(

包括合理的律师费用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负责赔偿前述人员的损失。债

券受托管理人在本款项下的义务在本协议终止后由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债券受托管理人权利义务的承继人承担

,

该终止包括本协议由于债券

受托管理人根据适用法律及其公司章程被解散而终止。

(2)

债券受托管理人在本协议履行期间由于自身原因自行辞任给发行人造成经济损失的

,

债券受托管理人须在收取的受托管理费范围内

赔偿发行人因该辞任而造成的合理经济损失。

第十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情况

投资者认购或购买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债券之行为视为同意并接受《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以下简称“本规则”

)

并受之约束。债

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全体公司债券持有人具有同等的效力和约束力。

一、债券持有人行使权利的形式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全体债券持有人组成

,

债券持有人会议依据本规则规定的程序召集和召开

,

并对本规则规定的权限范围内的事项依法

进行审议和表决。债券持有人单独行使权利的

,

不适用本规则的相关规定。

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主要条款

以下仅列明《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主要条款

,

投资者在作出相关决策时

,

请查阅《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全文。

(

一

)

总则

1

、为规范本期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组织和行为

,

界定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职权、义务

,

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

根据《试点办法》及相

关法律文件的规定制定本规则。

2

、本规则项下公司债券为债券发行人依据《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2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发行的面值总额人

民币

20.5

亿元的公司债券

,

本期债券发行人为银轮股份

,

受托管理人为平安证券

,

债券持有人为通过认购或购买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债券

之投资者。

3

、债券持有人认购或购买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债券之行为视为同意并接受本规则

,

受本规则之约束。

4

、债券持有人进行表决时

,

以每一张未偿还的本期债券为一表决权

,

但发行人、持有发行人

10%

以上股份的发行人股东或发行人、持有发

行人

10%

以上股份的发行人股东的关联企业持有的本期债券无表决权。

5

、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本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

,

对所有债券持有人

(

包括所有出席会议、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的债券持有

人

,

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债券的持有人

,

下同

)

均有同等约束力。

6

、本规则中使用的已在《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定义的词语

,

具有相同的含义。

(

二

)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限范围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

,

应当按照本规则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进行审议并作出决议

:

1

、变更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2

、变更、解聘债券受托管理人

;

3

、发行人不能按期支付本期债券的本金和

/

或利息

;

4

、发行人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

;

5

、担保人发生影响履行担保责任能力的重大变化

,

包括但不限于变更本期债券的担保人或者担保方式

;

6

、债券发行人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7

、单独和

/

或合并代表

10%

以上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的持有人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8

、债券受托管理人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9

、债券发行人拟一次性出售资产的账面价值超过上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30%;

10

、修改本会议规则

;

11

、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

12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及本规则的规定其他应当由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并决定的事项。

(

三

)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

1

、当出现前文“

(

二

)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限范围”第

2

项以外之任一情形时

,

发行人应在知悉该事项发生之日起或应当知悉该事项发生之

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并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券持有人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在知悉该等事项之日起或收到发行人的书面通

知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

(

以时间在先者为准

)

以公告方式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发行人向债券受托管理人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

,

债券受托管理人未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

,

发行

人可以公告方式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当出现前文“

(

二

)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限范围”第

2

项之情形时

,

发行人应在该议案提出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

,

以公告方式或其他有效方式

通知债券持有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发行人未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

,

单独和

/

或合并代表

10%

以上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的持有人可以公告方式

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2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

(

以下简称“会议召集人”或“召集人”

)

应依法、及时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

及时组织、召开债券持有人

会议。

债券受托管理人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

,

债券受托管理人是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

发行人根据本规则第九条规定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

,

发行人为召集人。

单独代表

10%

以上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的持有人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

,

该债券持有人为会议召集人。合并代表

10%

以上有表

决权的本期债券的多个持有人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

,

则合并发出会议通知的债券持有人推举的一名债券持有人为召集人。

3

、会议召集人应当为债券持有人会议聘请律师对以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

:

(1)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本规则的规定

;

(2)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是否合法有效

;

(3)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

;

(4)

应会议召集人要求对其他有关问题出具法律意见。

上述聘请律师的费用由发行人承担。

4

、会议召集人应至少在会议日期之前

10

个工作日在监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

(1)

会议的日期、时间、地点和会议召开方式

,

会议主持或列席人员

;

(2)

提交会议审议的议案及相关议事日程安排

;

(3)

会议的议事程序以及表决方式

;

(4)

确定有权出席该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之债权登记日

;

(5)

授权委托书内容要求以及送达时间和地点

;

(6)

召集人名称、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及电话号码

;

(7)

出席会议者必须准备的文件和必须履行的手续

,

包括但不限于代理债券持有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

;

(8)

召集人需要通知的其他事项。

会议召集人可以公告方式发出会议补充通知

,

但补充通知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日

5

个工作日前发出。

债券持有人会议补充通知应在刊登会议通知的同一指定媒体上公告。

5

、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发出后

,

如果应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消除

,

召集人可以公告方式取消该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说明原因。

除非发生不可抗力事件

,

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发出后

,

不得变更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时间

,

因不可抗力确需变更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时间

的

,

召集人应当及时公告并说明原因

,

新的开会时间应当至少提前

5

个工作日公告

,

但不得因此变更债权登记日。

6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权登记日为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日期之前

2

个交易日。债权登记日收市时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

的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持有人

,

为有权出席该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

本规则第五条所列的无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可以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并发表意见。确定上述发行人股东的股权登记日为债权登记日当

日。

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地点原则上应在发行人的公司所在地。会议的举办、通知、场所由发行人承担或由会议召集人提供

(

发行人承担合

理的场租费用

,

若有

)

。

(

四

)

议案、委托及授权事项

1

、提交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的议案由会议召集人负责起草。议案内容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

在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限范围内

,

并有明

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前

,

发行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及单独和

/

或合并代表

10%

以上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的持有人有权提出临时提案

,

并应

于召开日的至少

8

个工作日前且在满足本期债券上市的交易所要求的日期前提出

;

会议召集人应当根据本规则第十二条的要求发出债券持有

人会议补充通知

,

披露临时提案提出人的名称

(

如果临时提案由债券持有人提出的

,

则应披露提出临时提案的债券持有人姓名或名称、持有债

券的比例

)

和新增提案的内容。

2

、债券持有人可以亲自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

,

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出席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

应单独和

/

或合并代表

10%

以上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要求

,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作为发行人代

表应当出席由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召集和主持的债券持有人会议。

发行人代表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上应对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询问作出解释和说明。

经债券持有人会议主持人

(

主持人产生方式见本规则第二十三条

)

同意

,

下列机构或人员可以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

,

并有权就相关事项进

行说明

:

(1)

本期债券担保人

(2)

债券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其他重要相关方。

3

、债券持有人会议仅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表决

,

作出决议

;

未在书面通知中列明的议案在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上不得进行表

决。

4

、债券持有人本人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和持有本次未偿还债券的证券账户卡

;

债券持有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出席会

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的证券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被代理人

(

或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

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被代理人身份证明文件、被代理人持有本期未偿还债

券的证券账户卡。

会议召集人应依据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提供的、在债权登记日交易结束时持有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名册对出席会议之债券持有人资格

的合法性进行验证

,

并登记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之债券持有人和

/

或代理人的姓名或名称及其所持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张数。

上述债券持有人名册由发行人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取得

,

发行人承担获取债券持有人名册的费用

,

并无偿向会议召集人提供债券持有人

名册。

5

、债券持有人出具的委托他人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

(1)

代理人的姓名

;

(2)

代理人的权限

;

(3)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和有效期限

;

(4)

个人委托人签字或机构委托人盖章。

6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如果债券持有人不作具体指示

,

债券持有人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授权委托书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

召开

24

小时之前送交会议召集人。

(

五

)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

1

、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

不得采取通讯或网络等其他表决方式。

2

、债券持有人会议如果由债券受托管理人召开的

,

由债券受托管理人指派的代表担任会议主持人

;

如果由发行人召开的

,

由发行人指派的

代表担任会议主持人

;

如果由单独和

/

或合并代表

10%

以上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的持有人召开的

,

由该债券持有人共同推举主持人。

如会议主持人未能履行职责的

,

由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共同推举一名债券持有人

(

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

)

担任会议主持人

;

如在该次会

议开始后

60

分钟内未能按前述规定共同推举出会议主持人

,

则应当由出席该次会议的持有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最多的债券持有人

(

或其代理

人

)

担任主持人。

3

、会议召集人负责制作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名册。签名册记载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参加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名称

(

或姓名

)

、出席会议代理人

的姓名及其身份证件号码、持有或者代表的本期未偿还债券的证券账户卡号码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的相关信息等事项。

4

、债券持有人及其代理人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差旅费用、食宿费用等

,

均由债券持有人

(

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

)

自行承担。

(

六

)

表决、决议及会议记录

1

、债券持有人会议每一议案应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投票表决。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对议案进行表决时

,

只

能投票表示同意或反对或弃权。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

,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

张数对应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2

、每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之监票人为两人

,

负责该次会议之计票、监票。会议主持人应主持推举该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之监票人

,

监票人由出

席会议的本期债券持有人担任。

与发行人或拟审议事项有关联关系的债券持有人及其代理人不得担任监票人。

债券持有人会议对议案进行表决时

,

应由监票人负责计票、监票。

3

、公告的会议通知载明的各项议案应分开审议、表决

,

同一事项应当为一个议案。

4

、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就未经公告的议案进行表决。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议案时

,

不得对议案进行变更。任何对议案的变更应被视为一

个新的议案

,

不得在该次会议上进行表决。

5

、主持人根据表决结果宣布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是否获得通过

,

并应当在会上宣布表决结果。决议的表决结果应载入会议记录。

6

、会议主持人如果对提交表决的决议结果有任何怀疑

,

可以对所投票数进行点算

;

如果会议主持人未提议重新点票

,

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

人

(

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

)

对会议主持人宣布结果有异议的

,

有权在宣布表决结果后立即要求重新点票

,

会议主持人应当即时点票。

7

、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

,

须经代表未偿还的本期债券过半数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

(

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

)

同意方为有效。

8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应经出席会议的人员签名确认。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

对生效日期另有明确规定的决议除外。债券持有人单独行使债权及担保权利

,

不得与债券

持有人会议通过的有效决议相抵触。

9

、债券持有人会议应有会议记录。会议记录记载以下内容

:

(1)

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

(

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

)

所代表的本期债券张数

;

(2)

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和代理人人数、所代表的本期债券张数及占本期债券有表决权总张数的比例

;

(3)

召开会议的日期、时间、地点和召集人姓名或名称

;

(4)

该次会议的主持人姓名、会议议程

;

(5)

各发言人对每个议案的发言要点

;

(6)

对每一拟审议事项的审议经过、发言要点和表决结果

;

(7)

债券持有人的质询意见、建议及发行人代表的答复或说明等内容

;

(8)

监票人的姓名

;

(9)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定和债券持有人会议认为应当载入会议记录的其他内容。

10

、债券持有人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主持人和监票人签名

,

债券持有人会议会议记录、表决票、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名册、出席会议的代

理人的授权委托书等会议文件、资料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保管

,

保管期限不少于本期债券存续期满后

5

年。

11

、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对会议通知载明的议案进行搁置或不予表决

,

主持人应保证债券持有人会议连续进行

,

直至形成最终决议。因不

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会议中止或不能作出决议的

,

应采取必要措施尽快恢复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或直接终止该次会议

,

并及时公告。

第十一节 募集资金的运用

一、总体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经发行人

2011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银行借款

,

调整负债结构

,

补充流动资金。

在股东大会批准的上述用途范围内

,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中

3.15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

优化债务结构

;1.85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改善公

司资金状况。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向

1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拟偿还的银行借款主要包括

:

根据自身的经营状况及商业银行贷款情况

,

本公司初步拟订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商业银行贷款计划

,

具体如下

:

序号 贷款银行 合同编号

借款金额（万

元）

借款日 到期日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天台

支行

２０１２

年（天台）字

００２３

号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２

日

２ ２０１２

年（天台）字

００６１

号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３ ２０１２

年（天台）字

００７７

号

２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

４ ２０１２

年（天台）字

１３６

号

３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５ ２０１２

年（天台）字

０１５４

号

１

，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６ ２０１１

年（天台）字

００２３

号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７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

天中银借字

１２３１１

号

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８ ２０１２

天中银借字

１２３１２

号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９ ２０１２

年襄阳中银借字

０２６

号

１

，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

１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６６７３３５１２３０２０１２０００３ 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１１ ６６７３３５１２３０２０１２０００２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１２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３１００８０２０１２Ａ１００００４８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１３

荆州市商业银行

银海支行

２０１２

年借字第

１２

号

３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合计

３１

，

５００．００

本公司将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实际到位时间和公司债务结构调整及资金使用需要

,

对具体偿还计划进行调整。

2

、运用发行公司债券募集的部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分析

本期债券发行募集资金剩余部分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主要用于提高公司流动资金充裕度

,

应对原材料价格上涨及资本支出加大带

来的流动资金周转压力。

近年来公司业务规模迅速增长

,2009-2011

年公司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89,571.03

万元、

147,340.66

万元和

181,635.30

万元

,

复合增长率为

42.40%,2012

年

1-9

月的营业收入为

135,355.64

万元

,

导致公司所需流动资金不断增加。此外

,

公司作为汽车零部件加工企业

,

主要原材料为不锈

钢、铜、铝、铁等。近年来

,

公司主要原材料的平均采购单价不断上涨。通过此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对流动资金予以补充

,

能够增强公司应对

日常生产采购面临的原材料价格上升的能力

,

进一步保障公司生产经营平稳运行。

第十二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发行人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

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8,500.00

万元

,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5,500.00

万元

,

对参股子公司担

保余额为人民币

3,000.00

万元

,

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末所有者权益合计

133,852.97

万元的

6.35%

、

4.11%

和

2.24%,

占公司最近一期末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

121,698.98

万元的

6.98%

、

4.52%

和

2.47%

。上述对外担保均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其他制度规定履行了股东大会的审议程序

,

并对存在的风险进行了揭示。上述担保无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

二、发行人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

本公司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第十三节 有关当事人

(

一

)

发行人

: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徐小敏

住所

:

浙江省天台县福溪街道交通运输机械工业园区

联系人

:

陈庆河

联系电话

:0576-83938250

传真

:0576-83938806

(

二

)

承销团

1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杨宇翔

住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8

层

项目主办人

:

姚军雨

联系人

:

王校师、姚军雨、宋一佳、周顺强、钱灵、李维

联系电话

:010-66299538

传真

:0755-82401562

2

、分销商

: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宋德清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8

号

联系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8

号

A

座

3

层

联系人

:

陈玫颖

联系电话

:010-58568004

传真

:010-58568140

(

三

)

律师事务所

: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

吴明德

住所

:

上海市花园石桥路

33

号花旗集团大厦

14

楼

联系人

:

梁瑾

联系电话

:021-61059000

传真

:021-61059100

(

四

)

会计师事务所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负责人

:

朱建弟

住所

:

上海市南京东路

61

号

4

楼

联系人

:

凌燕

联系电话

:0571-56076663

传真

:0571-56076663

(

五

)

担保人

:

浙江银轮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袁银岳

住所

:

浙江天台县城关赤城路

134

号

联系地址

:

浙江天台县城关朝晖街

65

号

联系人

:

徐海

联系电话

:0576-83882286

传真

:0576-83911381

(

六

)

资信评级机构

: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刘思源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08

号阳光高尔夫大厦

3

楼

联系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428

号由由世纪广场

3

号楼

3C

联系人

:

陈勇、王洪超

联系电话

:021-51035670

传真

:021-51305670-8015

(

七

)

债券受托管理人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杨宇翔

住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8

层

联系人

:

王校师

联系电话

:010-66299538

传真

:0755-82401562

(

八

)

收款银行

开户名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

:

平安银行营业部

账号

:6012500221833

(

九

)

公司债券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

住所

:

深圳市深南东路

5045

号

总经理

:

宋丽萍

电话

:0755-25918290

传真

:0755-82083275

(

十

)

公司债券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住所

:

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楼

总经理

:

戴文华

电话

:0755-25938000

传真

:0755-25988122

第十四节 备查文件目录

本期债券供投资者查阅的有关备查文件如下

:

(

一

)

发行人最近

3

年的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和已披露的最近一期财务报告

;

(

二

)

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

;

(

三

)

法律意见书

;

(

四

)

资信评级报告

;

(

五

)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

(

六

)

担保合同和担保函

;

(

七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

八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在本期债券发行期内

,

投资者可至本公司及保荐人处查阅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及上述备查文件

,

或访问深交所网站

(www.szse.cn)

查阅本期

债券募集说明书及摘要。

股票代码：600522� � � �股票简称：中天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3-003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科技"或"公司"）于2013年3月9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了关于

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2013年3月1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8

名，实际参会董事8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中天光伏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1票（丁铁骑先生因对光伏行业市场前景不明确，故放弃表决权）。

本议案详细内容请见中天科技股份于2013年3月2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网址：www.sse.com.cn）的《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任恩恩先生辞去中天科技董事职务的议案》。

任恩恩先生于2011年12月8日开始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任职期间积极参与公司董事会的工

作，为公司经营决策提供建议和意见。

近期，任恩恩先生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会辞去中天科技董事职务。任恩恩先生辞去中天科技董事职

务后也不在公司担任其他任何职务。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意见：任恩恩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中天科技董事职务，履行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损害其它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陈兴冲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陈兴冲先生的个人简历如下：

陈兴冲，男，1963年出生，博士，1979年9月进入兰州铁道学院土木系铁道工程专业学习，1983年6月毕业

取得工学学士学位；同年9月开始攻读兰州铁道学院土木系结构力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6年9月毕业取得

工学硕士学位后留校，先后任土木系专任教师、系副主任、系主任（学院院长），期间在北方交通大学土木

建筑学院攻读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并于1996年获得博士学位，1999年7月晋升教授，2003年起担任兰州交通

大学博士生导师，2004年10月至今任兰州交通大学副校长。在学会中，任甘肃省土木建筑学会副理事长、甘

肃省建设科技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桥梁及结构工程分会理事、中国铁道学会铁道工

程分会桥梁专业委员会常委、《世界地震工程》杂志第四、五届编委会副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意见：同意董事会提名陈兴冲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本次提名董事候选人是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的，遵循了公平、公正、勤勉、诚信的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利益，不

存在损害其它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三年三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600522� � � �股票简称：中天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3-004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投资标的名称：中天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2、投资金额和比例：

中天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光伏材料）注册资金10000万元，是中天科技股份控股70%的子

公司。

本次增资为中天科技股份单方向中天光伏材料现金增资10000万元，增资后，中天光伏材料注册资金

为20000万元，中天科技股份控股85%。

3、投资期限：长期投资。

特别风险提示：

中天光伏材料产品与中天科技股份其他控股子公司产品非同一行业，在经营管理中需加强风险控制。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中天光伏材料有限公司由中天科技股份与上海交通大学太阳能研究所光伏背板项目团队合资设

立，注册资金10000万元，其中中天科技股份以现金出资7000万元，占注册资金的70%，上海交通大学太阳能

研究所光伏背板项目团队以技术出资作价3000万元，占注册资金的30%。

项目建设地：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经营范围：功能膜、光学薄膜、太阳能电池背板、电路板材料等及带涂层的膜类研发、生产及销售；高效

太阳能电池片、光伏组件及光伏接线盒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产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截止2012年12月份，光伏材料公司7000万现金资本金已经用完，为保证工程项目进度，并实现年度生

产、销售目标，中天科技股份单方对中天光伏材料现金增资10000万元。

2、《关于对中天光伏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1票（丁铁骑先生因

对光伏行业市场前景不明确，故放弃表决权）。

3、本次对中天光伏材料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资协议主体

1、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公司

企业类型：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江苏省如东县河口镇中天村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经营范围：光纤、光缆、电线、电缆、导线及相关材料和附件、有源器件、无源器件及其他光电子器件、通

信设备、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光纤复合架空地线、海底光电缆的制造与销售,铝合金、镁合金铸造技术开发及

板、管、型材加工技术开发，光缆、电线、电缆、电缆监测管理系统、温度测量设备及网络工程设计、安装、施

工及相关技术服务。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

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

一补"业务。实业投资,通信及网络信息产品的开发。

2、上海交通大学太阳能研究所：主要从事硅基太阳能光伏科学与工程研究，目前拥有一条完整的晶体

硅太阳电池中试线；研制的单晶硅太阳电池组件效率高于17%，多晶硅太阳电池效率高于16%；研制的小面

积渐变带隙纳米硅薄膜太阳电池初始效率达到11.4%，获得第15届PVSEC（国际光伏科学与工程大会）优

秀奖；研究所是上海市太阳能学会的挂靠单位，联合上海交通大学制冷与低温工程研究所建立了教育部太

阳能发电及制冷工程中心。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增资对象：中天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功能膜、光学薄膜、太阳能电池背板、电路板材料等及带涂层的膜类研发、生产及销售；高效

太阳能电池片、光伏组件及光伏接线盒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产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出资方式：中天科技股份以现金出资10000万元，增资后，中天光伏材料注册资金为20000万元，中天科

技股份控股85%；上海交通大学太阳能研究所放弃按同比例增资权，增资后，其股权占中天光伏材料注册资

本的15%。

项目进度：中天光伏材料厂房于2012年10月开始建设，目前主体厂房已竣工，一期生产设备正调试安

装，预计2013年7月可以实现1500万平方米背板材料产能。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1、中天科技股份以现金出资10000万元，增资后，中天光伏材料注册资金为20000万元，中天科技股份

控股85%；

2、上海交通大学太阳能研究所放弃按同比例增资权，增资后，其股权占中天光伏材料注册资本的15%。

3、违约责任：由于一方违约，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如属双方

违约，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别承担各自应负的违约责任。

五、本次投资对上市的影响

1、中天科技股份对立中天光伏材料增资资金为公司的自有资金。

2、中天光伏材料项目按计划进行，有利于公司产业的横向发展，增加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培育上市

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六、本次投资的风险分析

1、中天光伏材料产品与中天科技股份其他控股子公司产品非同一行业，在经营管理中需加强风险控

制。

2、中天光伏材料主要生产保护光伏组件的背板材料，为进口替代产品，有市场需求，但基于当前光伏

行业的现状，中天光伏材料应注意控制应收账款。

七、备查文件目录

1、《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中天光伏材料增资协议》。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三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551� � � �证券简称:时代出版 公告编号:临2013-008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1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12年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３１３

，

９６１．１９ ２４３

，

８１７．８４ ２８．７７

营业利润

２５

，

９６２．４０ ２３

，

８０８．４４ ９．０５

利润总额

３２

，

４７４．７０ ２８

，

０１８．６２ １５．９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１

，

１８３．０６ ２７

，

２７１．２０ １４．３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６１６５ ０．５３９１ １４．３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０．４ ９．８５ ０．５５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４７０

，

１２１．７３ ４１０

，

０８３．６６ １４．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３１３

，

３２９．８５ ２８９

，

０２７．１６ ８．４１

股 本

５０

，

５８２．５３ ５０

，

５８２．５３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元）

６．１９４ ５．７１４ ８．４１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2年,公司继续强化主业发展,加大产业投入,经营业绩持续增长,实现营业收入31.40亿元,同比增长

28.7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18亿元,同比增长14.34%。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

润表。

特此公告。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3月19日

证券代码：600556� � � �股票简称：

*

ST北生 编号：临2013-014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与德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由

于本次重组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3年3月20日开市起停牌，停牌时间不超过三十天。

停牌期间，公司将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行论证，并根据上述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3月20日

股票简称：平高电气 股票代码：600312� � � �编号：临2013-007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一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3年1月1日-2013年3月31日

2、业绩预增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13年1-3月将实现净利润5,500万元至6,500

万元。

3、业绩预告是否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

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2,868,539.63元

2、基本每股收益：-0.0646元

三、业绩预增的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情况良好，且本报告期有部分特高压产品确认收入。公司加强管理，降成本工

作效果显著，期间费用控制较好。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预测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计，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中予以披露，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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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由李勤夫等人组成)

第34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3年3月16日以传真及邮件方式向

各位董事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由李勤夫等人组成）第34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3年3月19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7人。独立董事吴艾今因故缺席本次会议，没有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发表意

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向公司股东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

休闲服务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1亿元短期借款的议案；

2012年8月3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21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

公司向公司股东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2亿元短期借款的议案 （详见临：

2012－32公告）。现该借款即将到期，同意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继续向公司股东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

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1亿元的短期借款，用于公司日常流动资金。借款期限为6个月，年化利率

5.6%，借款方式采取通过银行进行委托贷款。本次借款为信用方式，无抵押及担保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向公司股东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或金融机构

申请人民币2.5亿元短期借款，并由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名义下的资产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为了大力推进九龙山各项目发展的进度， 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向公司股东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

闲服务有限公司或金融机构申请人民币2.5亿元的短期借款，借款期限为6个月，年化利率不超过8.5%，由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名义下的资产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勤夫先生、李梦强先生提请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由李勤夫等人组成）

2013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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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2013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4月7日（星期日）上午9：30，会期半天。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平湖市乍浦镇九龙山旅游度假区圣马可公寓会议厅。

●会议方式：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提案。

●重大提案：

1、审议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向公司股东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或金融机构申请人

民币2.5亿元短期借款，并由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名义下的资产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李勤夫等人组成）第34次会议决

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将会议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平湖市乍浦镇九龙山旅游度假区圣马可公寓会议厅。

4、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4月7日（星期日）上午9：30，会期半天。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向公司股东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或金融机构申请人

民币2.5亿元短期借款，并由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名义下的资产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李勤夫等人组成）第34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2013年3月20日公司

（临：2013－20号）公告。上述公告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三、股权登记日：

2013年3月28日为A股股东、2013年4月2日为B股股东股权登记日（B股最后交易日为2013年3月28日）。

四、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2013年3月28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A股股

东及其委托代理人及2013年4月2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B股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该等股东均有权参加现场会议。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

授权委托书参加会议，该代理人不必为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

五、现场会议参加办法：

1、个人股东登记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如委托,代理人须同时持有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登记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登记须持有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法

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代表授权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登记时间：2013年4月3日（星期三）

上午9：30～11：30� �下午13：30～15：00

3、登记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500号东方大厦4楼。

4、异地股东登记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格式附后），以便邮

寄会议资料和会议通知。登记确认：信函登记以发出当地邮戳日期为准，传真登记以公司收到《股东参会登

记表》为准。

来信请寄：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500号东方大厦4楼。

邮政编码：200122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收

请在信封上注明"九龙山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字样

联系电话：021-68407880，传真：021-68407909

联系人：陈婷

六、其他事项：

为保证会场秩序，未进行登记的股东，公司将不作出席会议安排。本次股东大会不发放礼品，出席会议

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由李勤夫等人组成）

2013年3月20日

附件：股东参会登记表、授权委托书格式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股东帐号： 持股数：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联系地址：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作为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兹全权委托

____________先生/女士在下述授权范围内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一、委托人情况

1、 委托人姓名：

2、 委托人身份证号：

3、 委托人股东账号：

4、 委托人持股数：

二、受托人情况

1、 受托人姓名：

2、 受托人身份证号：

三、经委托人授权，受托人行使以下表决权：

1、对本次股东大会第 项议题投赞成票；

2、对本次股东大会第 项议题投反对票；

3、对本次股东大会第 项议题投弃权票。

备注：委托人对上述议题不作具体指示时，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本委托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召开当天。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日期：

二○一三年 月 日（本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复印件均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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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接到第二大股东大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象投资"）函告，2012年7月13日至2013

年3月18日期间，大象投资共减持公司股份3,186,17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3%。截至2013年3月18日收

市， 大象投资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出售本公司股份24,284,04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65%。

本次减持后，大象投资仍持有本公司股份16,915,96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02%。

特此公告。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三月十九日

2013年 3 月 20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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